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助力精准扶贫六条措施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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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政综〔2018〕38号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漳州、常山、古雷开发区管委会，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助力脱贫攻坚战，发挥农村电子商务在助力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，带动贫困地区、贫困户增收创收，经研究，现提出以下六条措施：
一、创新“一户一店一码”扶贫模式。推动贫困户网销自产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，按年电商交易额（特指上行，以下同）的10%补给贫困户，单户最高不超过0.5万元。对辅导100户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开设网店、提供配套服务并运营半年以上的农产品电商平台，按200元/户补助运营企业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；该运营企业推动平台内贫困户年电商交易额超过100万元的，按交易额的5%予以叠加奖励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对推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年电商交易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农林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林场、农村电商服务站（转化为小微企业），按交易额5%予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二、引导贫困户融入电商产业链条。对电商、快递物流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工作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按当年工资汇款证明的15%给予用工企业不超过3000元/人/年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支持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电商培训纳入“雨露计划”，培训费按《福建省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闽财农〔2017〕27号）的规定执行。按80元/人/天予以误工补贴（包含“雨露计划”培训误餐补贴部分），单人不超过240元/年，单户不超过480元/年。
三、推动贫困地区网络覆盖。支持基础通信运营商对贫困地区（3个省级扶贫工作开发重点县和183个建档立卡贫困村，下同）贫困户开设网络“扶贫套餐”（含智能终端），对贫困户开设网店的，每户给予不超过960元/年的全额补助，补助由各通信运营商统一申领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四、培育农村电商市场主体。鼓励对接知名电商平台扶贫频道、开设特产馆（扶贫馆）等，对年电商交易额突破100万元的，其运营费用按50%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对贫困地区入驻国内知名电商平台且年电商交易额达100万元以上的农村电商企业，按年服务费予以50%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万元；对年电商交易额达50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交易额1%予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五、加强贫困地区电商服务站点建设。鼓励在贫困地区设立农村电商服务站点，对运营半年以上且提供商品代购代销服务100 单以上的农村电商服务点，村级网点一次性补助0.5万元，乡镇站点一次性补助1万元（已获国家级、省级专项资金补助的除外）。
六、打通贫困地区“物流最后一公里”。对贫困地区（乡镇镇区除外）办理末端备案且正常运营半年以上的村级邮政、快递服务网点，每个网点一次性补助0.5万元（如与农村电商服务站为同一网点，不重复补助）；对在同一县域的5个以上贫困村设立村级邮政快递网点或在3个贫困县跨县设立20个以上村级邮政快递网点且正常运营半年以上的邮政、快递企业额外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单家企业补助累计不超过30万元。
以上措施涉及贫困户的奖励和补助予以叠加。政策所需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，由同级财政负担。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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